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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财大〔2024〕63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财经大学国家教学成果奖
培育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《浙江财经大学国家教学成果奖培育办法》已经学校讨论通过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财经大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26日
浙江财经大学国家教学成果奖培育办法
国家教学成果奖是反映高校人才培育质量的高显示度项目，是展现我校“新财经战略”实施效果、新培养体系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志，事关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实力水平与社会声誉，事关学校新一轮高水平大学与登峰学科建设的成效。为建设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体系，持续打造学校教育教学优势特色，进一步提高教学成果培育实效，特制定本工作办法。
一、工作目标
围绕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及落实“新财经战略”要求，加快高水平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工作，力争在每届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中取得1—2项成果（含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），并保持向好态势。以常态化培育冲击国家教学成果奖为引领，有效带动学校人才培养改革创新工作。
二、工作依据
根据《浙江财经大学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《浙江财经大学“新财经战略”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《浙江财经大学教学成果奖评选与奖励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加快培育高层次教学成果奖。
三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学校成立成果奖工作专班，由分管副校长担任组长，专班工作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、研究生院，组织部、发规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宣传部作为协同单位，上述部门负责人为专班成员，定期组织由组长召集的专项工作会议。由专班工作办公室制定成果奖工作流程，组织部、发规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宣传部等职能部门在制度、经费、考核、外联宣传等方面协同开展。
〔总牵头领导：分管本科、研究生教育的校领导；总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研究生院；责任单位：组织部、发规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宣传部，各学院〕
（二）加强顶层规划。学校成立国家教学成果奖项目遴选工作委员会，由分管校领导牵头，工作专班组织开展工作。由遴选委员会汇同专家组织精心筛选，最终确立每届10个左右的项目及其建设团队作为国家教学成果奖培育对象。
〔总牵头领导：分管本科、研究生教育的校领导；总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研究生院；责任单位：各学院〕
（三）注重专家指导。工作专班定期举办专家辅导、沙龙交流、考察调研以及协调会，常态化编制成果进展、发布工作简报等。由工作专班对每个培育项目和团队实施“一对一”的过程管理和服务，组建由本学科专业校外专家、合作单位参与者、教务处管理人员等在内的“服务团队”，“一对一”常态化进行项目跟踪与服务。
〔总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研究生院；责任单位：各学院，各培育项目〕
（四）完善激励机制。学校适度调整国家教学成果奖的奖励激励政策，对组织工作及实绩突出的院长、教学副院长、成果奖获得团队不同名次参与者、管理服务工作贡献突出人员等在业绩奖励绩效、职称评聘、个人评优等方面予以倾斜性支持。具体另行，与学校“新治理体系”工作同步落实。
〔总牵头领导：相关分管校领导；总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研究生院；责任单位：组织部、人事处、各学院〕
（五）落实专项支持。学校在每届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前遴选好种子项目后，每年设立100万元专项资金予以培育支持。项目所在学院根据实际获得的建设经费按1：1安排配套经费。经费用于成果奖培育过程中产生的宣传推广、咨询指导、专家顾问等费用支持，由教务处编制预算。教务处牵头制定《国家教学成果奖培育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，根据每半年建设成绩评估结果，对每个项目进行差异性绩效拨款。
〔总牵头领导：相关分管校领导；总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研究生院；责任单位：财务处，各学院〕
（六）加强考核管理。成果奖的培育实行项目制管理，牵头人作为第一责任人。将国家级、省级成果奖的获奖数量纳入校内综合考核指标体系。将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的过程管理及结果考核纳入部门考核、班子考核及院长年终考核，分别由教务处、发规处、组织部考评赋分。
〔总牵头领导：分管本科、研究生教育的校领导；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发展规划处（学科办）、组织部〕
四、成果奖工作专班职责
1.负责各级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工作。根据国家、省相关工作进展，负责动态制定和安排工作事项，细化工作清单，安排专家指导，编制经费预算，督查工作进度，落实考核要求，统筹协调日常工作等。
2.负责组织开展成果奖的评选及推荐工作。成果奖专班负责组织开展校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、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推荐工作。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 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26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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